
心理輔導學系系學會簡介 

一、社團簡史與成立宗旨 

為了配合時代潮流的變遷及達成學校「綜合學術社區」之目標，本所於九

十一學年度起，由原本的「兒童福利研究所」正式更名為「教育心理與輔導研

究所」。因此自九十二學年度起再度更名為「心理輔導研究所」，已使心輔所發

展更具前瞻性，除縱向提升心理師法中諮商師證照人才的培養外，並可橫向拓

展各領域之高級諮商專業人才，以落實本校綜合大學之發展特色。為落實人才

培養的一貫性，九十二學年度亦增設「心理輔導學系」，系所合一的發展將使人

才培養的目標更加明確，  

  心理輔導學系系學會至今已成立十五年。宗旨為團結本系學生及健全本系

之發展與和睦相關系所和促進彼此間交流。依此宗旨本系舉辦各種活動:新生活

動(如新生茶會、新生訓練、新生座談)、迎新宿營、總家聚、帶動中小學、聖

誕聯合活動、寒假服務隊、心輔週、主任盃、送舊等。藉由舉辦各類活動，培

養學生自治能力，並增進本系學長姐與學弟妹的交流，並以「專業、凝聚、服

務、傳承」為目標。辦各類活動增進心輔系大家庭的感情，未來將會與心輔系

相關系所舉辦交流活動，更擴及與校外相關系所之交流互相觀摩學習，向外拓

展知名度，使心輔系學會成為其他社團的指標。 

專業

凝聚

服務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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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團特色 

（一） 專 業 

1.心輔週

心輔週為心輔系的大活動，在學校為期一週的推廣活動，讓全校同學了解心輔  

系並藉由活動找尋自我本質。系學會幹部們藉由所學，在活動中不僅幫助他

人、邁向自我實現的目標，更可以喚起大家對於社會的關懷。與陽明山教養院

合作愛心義賣，增加教養院的收入，幫助更多智能障礙者。 

（二） 凝 聚

1.家聚

家聚是凝聚本系學長姐及學弟妹感情最傳統的活動，目的是使家族團圓在聚餐 

中增進大一至大四的感情。以家族為單位聚餐，使學長姐及學弟妹的感情更融

洽，並且在課業或是其他方面可以交流，聯絡彼此間的感情、幫助學弟妹在大

學期間可以有尋求幫助的對象。 

（三） 服 務

1.寒假服務隊

由於近年度少子化嚴重，所以孩童教育越趨重要，因此我們結合自我專長將學

以致用回饋社會，展現社會關懷，前往新北市三重國小服務。結合系上所學的

專業，藝術治療媒材、發展心理學、兒童心理學等知識，讓他們在活動中探索

自我並期望能因此了解自我價值，重新定位。 

（四） 傳 承

1.會員大會

本會在期初及期末舉辦會員大會除了向會員說明本學期運作狀況及會務報告

外。還結合高中制服、家政、年度回顧等方式讓會員們更快速進入狀況，減少

彼此的嚴肅感且拉近會員間距離，也增添大會的趣味性。 

2.迎新茶會

迎新茶會為了能照顧到中南部的學弟妹，特別舉辦北區迎新茶會，使學弟妹能

夠更了解心輔系的大家庭，也能更快適應學校生活。 

3.家族制度

將家族制及一人一直屬合併，多對多及一對一的方式能照顧到每位學弟妹並使

經驗傳承，另外在各家族中會有一名系會成員擔任家族長，負責在每一學期舉

辦至少一場的家聚或者聯合家聚，讓學弟妹在學業上及校園生活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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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中遠程計畫 

為了讓心理輔導學系系學會能夠更加進步，固訂定了近程、中程、遠程目標，

讓系學會的活動能夠更多元、充實精彩，能夠健康發展，並向外推廣心理輔導

學系。 

1. 近程計畫(108-109 年)

目標 
秉持系學會宗旨經營社團，也承襲歷屆系學會的經驗成果帶領

社團。完成「凝聚」、「傳承」之精神。 

實施策略 

接續以往系學會傳統活動，舉辦迎新茶會，讓新生提早認識心

輔系；舉行會員大會使會員更加了解系會的狀況；配合學會宗

旨籌辦具有創意的新活動，吸引參加人數，融洽整系的感情。 

具體項目 
(1) 活動組規劃傳統活動(迎新茶會、會員大會、迎新宿營)。

(2) 活動組籌備學術性質活動(學術講座)。

經費需求 

(1) 文宣品印製費。

(2) 活動道具費。

(3) 廠商、交通及場地費用。

資源管道 

(1) 系學會會員繳納之會費。

(2) 非會員參與活動之收費。

(3) 教育部學輔經費補助。

2.中程計畫(109-110 年) 

目標 秉持本會宗旨經營社團。完成「專業」、「服務」之精神。 

實施策略 

組織寒假服務隊與帶動中小學並結合本系專業，增加服務品質

並能使隊員藉以所學回饋社會；學校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確立

系學會服務對象及目標。 

具體項目 (1) 寒假服務隊出隊與新北市三重國小合作。

經費需求 

(1) 寒假服務隊相關費用(教材費、保險費、膳費、雜支等)。

(2) 印刷費用及郵資。

(3) 幹部訓練相關費用(教材費、雜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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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道 

(1) 寒假服務隊伍由系學會接洽校外補助獎金，部分由學校經

費補助。

(2) 與心輔系相關系所開展聯繫費用由系學會自行籌措或由系

上贊助。

(3) 與學員收取代餐費。

3.遠程目標(110-111 年)

目標 
延續「專業」、「服務」、「凝聚」、「傳承」為最終目標，與時俱

進。 

實施策略 

秉持系學會宗旨經營社團，配合學會宗旨創立新活動或維持舊

有活動並擴大舉辦。繼續組織專業服務學習並確立長期服務機

構及對象，已達到「服務」之精神。為達到「凝聚」及「傳承」

之精神，舉辦歷屆系學會幹部回娘家之活動及邀請校友回娘家

之大型球賽。 

具體項目 

(1) 維持傳統性活動或擴大舉辦。

(2) 組織專業服務學習並確立長期服務機構及對象。

(3) 舉辦主任盃邀請校友回娘家之球賽。

(4) 舉辦歷屆系學會幹部校友回娘家。

經費需求 

(1) 專業服務學習相關費用(教材費、保險費、膳費、講師費、

雜支等)

(2) 主任盃相關費用(場地費、宣傳 DM、郵資、獎金、雜資等)

(3) 聯絡歷屆系學會幹部回娘家相關費用(郵資、電訪)

(4) 舉辦歷屆系學會幹部回娘家相關費用(膳費、影印費、海報

等)

資源管道 

(1) 服務學習隊伍由系學會接洽，部分出隊費用由教育部補助，

部分由學校經費補助；部分費用由系學會補助。

(2) 主任盃費用部分由系學會支出，部分由參賽者負擔。

(3) 歷屆系學會幹部校友回娘家相關費用由系學會部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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